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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 

 
（2007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 

2010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， 

2013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修订， 

202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修订， 

202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） 

 

1 总则 

1.1 为保证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规范运作和公司

独立董事依法行使职权，确保独立董事议事程序规范，完善独立董事

制度，提高独立董事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能力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

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

革的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

法》”）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和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

章程》”）制定本规则。 

1.2 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，并与公司及公司主

要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利害关系，或者其他可能影

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。 

2 任职资格 

2.1 独立董事应当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。担任独立董事

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： 

2.1.1 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

格； 

2.1.2 具有本规则第 2.2 条所要求的独立性； 

2.1.3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，熟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及其

他规范性文件； 

2.1.4 具有 5 年以上法律、经济、会计、财务、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

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； 

2.1.5 具有良好的个人品德，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； 














